
2023 年连云港职业技术学院提前招生简章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学校全称：连云港职业技术学院 

第二条 学校代码：1331 

第三条 学校简介 

连云港职业技术学院前身是连云港职业大学，1983 年 3 月

经教育部批准成立；1999 年 3月更名为连云港职业技术学院。 

学校位于风景秀丽、气候宜人的海滨城市，“一带一路”交

汇点城市，全国文明城市和中国优秀旅游城市——江苏省连云港

市，坐落在著名的西游圣境花果山脚下。占地面积 1150 亩，建

筑面积 33万平方米，现有教职工 500 余人，全日制在校生近 1.4

万人。设有 9个二级学院 2个教学部共 11个教学单位。 

第四条 学校地址 

江苏省连云港市晨光路 2号（所有专业均在此就读） 

第五条 招生层次：专科 

第六条 办学类型：公办普通高等专科学校 

第七条 学历证书 

在规定的年限内达到所在专业毕业要求的学生，颁发连云港

职业技术学院全日制普通专科毕业证书 

 

第二章  组织机构及职责 

第八条 学校招生工作的领导机构是连云港职业技术学院招

生工作领导小组，主要职责是学校招生工作总体规划、方案审核、

疑义裁定等。 

第九条 学校招生工作组织实施机构是连云港职业技术学院

招生就业办公室，主要职责是制定各类招生计划、招生咨询、招

生录取等具体招生工作。 

第十条 学校招生工作监督机构为连云港职业技术学院纪委，

主要职责是对学校招生工作的全程监督、调查并处理招生工作中

的各种违规问题，同时学校招生工作实行上级主管部门和第三方

多重监督机制。 
 



第三章  招生计划 

第十一条 招生计划 

专业序号 专业名称 招生计划 学费（元/年） 学制 招生类型 

01 汽车检测与维修技术 20 5300 3年 普通类 

02 无人机应用技术 20 5300 3年 普通类 

03 工业机器人技术 20 5300 3年 普通类 

04 应用化工技术 200 5300 3年 普通类 

05 环境监测技术 200 5300 3年 普通类 

06 复合材料智能制造技术 200 5300 3年 普通类 

07 药品生产技术 200 5300 3年 普通类 

08 药品质量与安全 200 5300 3年 普通类 

09 人力资源管理 20 4700 3年 普通类 

10 婴幼儿托育服务与管理 20 4700 3年 普通类 

11 大数据与会计 20 4700 3年 普通类 

12 大数据与财务管理 30 4700 3年 普通类 

13 市场营销 30 4700 3年 普通类 

14 跨境电子商务 30 4700 3年 普通类 

15 计算机应用技术 20 5300 3年 普通类 

16 计算机网络技术 20 5300 3年 普通类 

17 软件技术 20 5300 3年 普通类 

18 大数据技术 20 5300 3年 普通类 

19 电子商务 30 4700 3年 普通类 

20 物联网应用技术 20 5300 3年 普通类 

21 数字媒体技术 20 5300 3年 普通类 

22 旅游管理 30 4700 3年 普通类 

23 酒店管理与数字化运营 30 4700 3年 普通类 

24 建筑工程技术 150 5300 3年 普通类 

25 工程造价 150 4700 3年 普通类 

26 建筑室内设计 100 5300 3年 普通类 

27 空中乘务 20 5300 3年 普通类 



28 高速铁路客运服务 20 5300 3年 普通类 

29 商务英语 20 4700 3年 普通类 

30 室内艺术设计 110 6800 3年 艺术类 

31 数字媒体艺术设计 110 6800 3年 艺术类 

注：所有专业教学培养使用的外语语种为英语。具体招生专业及

计划数以教育主管部门正式公布的为准。 

 

第四章  报名考试 

第十二条 报名条件 

已参加 2023 年普通高考报名的考生，须参加普通高中学业

水平语文、数学、外语、思想政治、历史、地理、物理、化学、

生物、信息技术 10 门科目的合格性考试，并取得成绩。 

报名考生须参加高考体检且体检结果须符合教育部《普通高

等学校招生体检工作指导意见》要求，否则不予录取。 

第十三条 报名时间 

分两轮进行： 

第一轮：2023 年 3 月 23日至 3 月 25 日 

第二轮：4月 20日 9:00至 15:00 

第十四条 报名方式 

考生可登录江苏省教育考试院网站(www.jseea.cn)的高职

院校提前招生申请平台，按照流程填报志愿。 

第十五条 志愿填报：考生可以填报 6个专业志愿 

第十六条 考试办法 

考试工作在江苏省教育考试院的指导与监督下，考生须参加

普通高中学业水平合格性考试（语文、数学、外语、思想政治、

历史、地理、物理、化学、生物、信息技术 10 门科目），并取

得成绩，我校不对考生进行校测，根据考生合格性考试赋分后的

总成绩为依据择优录取。 

第十七条 赋分规则 

我校根据考生普通高中学业水平合格性考试科目合格或不

合格情况折算成具体分数，根据折算后的各科目总成绩录取。具

体折算方法如下表： 

科目 成绩 



合格 不合格 

语文 100 50 

数学 100 50 

外语 100 50 

历史 80 40 

物理 80 40 

思想政治 50 25 

地理 50 25 

化学 50 25 

生物 50 25 

信息技术 50 25 

第十八条 违规处理 

考生本人应本着诚信的原则，参加此次提前招生，提供材料

必须真实。如有弄虚作假者，一经查实，将取消其提前招生录取

资格。 

 

第五章  录取规则 

第十九条 加分政策 

凡有下列情形之一的考生，我校可予以加分录取： 

1.烈士子女，录取时加 20分。 

2.在服役期间荣立二等功以上或被战区（原大军区）以上单

位授予荣誉称号的退役军人，录取时加 20分。 

3.归侨、华侨子女、归侨子女和台湾省籍考生（含台湾户籍

考生），录取时加 5分。 

4.自主就业的退役士兵，录取时加 10 分投档。 

同一考生如符合多项增加分数投档条件的，取其中幅度最大

的一项分值，且不超过 20分。 

第二十条 录取规则 

对报考考生按照“专业清”的原则录取，根据普通高中学业

水平考试折算总分从高到低排序，按考生第一专业志愿择优录取，

如该专业已经录满，则根据专业志愿顺序调剂至后续报考专业，

以此类推。凡符合照顾加分条件的考生，我校将根据其加分后的

成绩按正常录取程序录取。 

第二十一条 投档成绩相同考生的处理 



如报考某一专业的考生人数多于该专业招生计划数，并且存

在同分投档成绩情况，按以下规则顺序辅助排序： 

1. 按照语文、数学、外语折算总分辅助排序； 

2. 报考文科类和艺术类专业的考生按照语文成绩排序，

报考工科类专业的考生按照数学成绩排序； 

3. 报考文科类和艺术类专业的考生按照历史成绩排序，

报考工科类专业的考生按照物理成绩排序； 

4. 依次按照思想政治、信息技术、化学、生物、地理成绩

排序。 

按上述规则仍然存在同分情况，则将未录满专业的招生计划

调整到该专业，用于录取同分段考生，如果无空余计划，则针对

同分考生组织面试，通过面试成绩高低录取。 

第二十二条 不限制考生应试的外语语种。 

 

第六章  其他 

第二十三条 学校录取的考生，经省招生主管部门审核批准

后，由学校寄发录取通知书。 

第二十四条 根据《江苏省物价局 江苏省财政厅关于公办高

等学校收费标准等有关问题的通知》（苏价费[2014]136 号）文

件规定，我校学费为：文科类 4700元/学年，工科类 5300元/学

年，农林类 2200元/学年，艺术类 6800元/学年。根据《江苏省

物价局江苏省财政厅江苏省教育厅关于印发＜高等学校社会化

学生公寓收费管理暂行办法＞的通知》（苏价费〔2002〕369号、

苏财综〔2002〕162 号）要求，住宿费标准为：800 或 1200 元/

学年 

第二十五条 新生入校后，学校将在三个月内进行新生入学

资格审查及身体复检。经复查不合格者，根据国家相关规定处理，

凡发现弄虚作假者，一律取消其入学资格。 

 第二十六条 奖助学金和国家助学贷款情况 

奖学金：我校设有国家奖学金、国家励志奖学金、连云港市

奖学金、校内奖学金等，累计年度发放额超过 160万。 

助学金：我校设有国家助学金、连云港市助学金、寒暑假路

费补助、勤工助学、残疾学生学费减免等助学政策，年度累计发

放额超过 1000万，学生覆盖面超过 50%。 

助学贷款：考生可凭我校录取通知书到当地教育局资助部门



申请生源地助学贷款，可享受每年最高额 12000 元的助学贷款。 

 

第七章 附则 

第二十七条  已被提前录取的考生，不再参加 6月份的普通

高校招生统一考试和任何其他形式的录取。确需参加高考的，须

向高考报名地县（市、区）招办提出书面申请，经批准后方可参

加，但不再参加任何其他形式的录取。 

第二十八条 学校通讯地址：江苏省连云港市晨光路 2号 邮

政编码：222000 

招生咨询电话：0518-85985555 

招生传真：0518-85985678 

电子信箱：lygtczjb@126.com 

招生监督电话：0518-85985011 

招生监督邮箱：2113858@qq.com 

学校招生网址：http://zb.lygtc.cn 

第二十九条 本章程通过我校招生网向社会发布，对于各种

媒体节选公布的章程内容，如理解有误，以我校公布的完整的招

生章程为准。 

第三十条 我校以往有关招生工作的政策、规定如与本章程

相冲突，以本章程为准，原政策、规定即时废止；如遇国家法律、

法规、规章和上级有关政策变化，以变化后的规定为准。 

第三十一条 本章程由连云港职业技术学院招生就业办公室

负责解释。 

 

 

连云港职业技术学院 

2023 年 2 月 23日 

 


